武华院教[2016]64号

关于评选2015-2016学年

教学质量优秀奖的通知

各系、部：

为了进一步调动全院教师热爱教学、创新教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根据《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教学质量优秀奖评选办法(修订)》（武华院教[2014]167号），学院决定开展2015-2016学年教学质量优秀奖评选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

2015-2016学年在岗，且从事第一线教学工作的所有在岗专职专任教师，包括承担理论教学、实验、实习、指导课程论文（设计）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等环节各类教学任务的教师。

凡在本学年度教学工作中出现下述情况之一者，取消其该学年度教学质量优秀奖申报资格：
1.在任课期间请假总天数在半个月以上者；

2.出现教学事故者。

3.未完成学年额定教学工作量。

4.本学年学生评教平均分低于80分以下（不含80分），且督导和管理人员听课评价平均分低于80分以下者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热爱本职工作，教学态度认真，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对学生严格要求，教书育人，为人师表；乐于承担并积极完成系、教研室分配的教学任务;课堂教学质量学生评分在良好以上,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均可申报：

    1.积极钻研教学业务，在教育思想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有一定成效，教学质量较高，学生反映较好者；

2.认真选择毕业设计课题（真题或实践应用型）并精心指导，严格要求，培养学生实践和科研能力成绩显著者；

3.在实验课教学中，在更新实验内容、改革教学方法、编写实验教材、切实提高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与实验研究能力，成绩显著者；

4.能克服困难，精心安排并指导学生各类实习，取得较好成绩者；

5.因材施教，重视学生创新素质培养，在开展第二课堂教学、培养学生科技创新创业能力方面做出突出成绩者。

三、评选办法及推荐比例

1.个人申请

申报教师必须对全学年工作进行总结，并填写《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教学质量优秀奖申报表》。（见附件2）

2.教研室评议

教研室组织对申请者进行评议，申请人应向教研室报告申请条件和教学业绩及成效，展示有关教学成果材料。教研室综合评议后提出侯选人名单，签署教研室意见后呈报所在系、部。

3.系、部评选推荐

各系、部对教学质量优秀奖申报者对照评选条件进行初审，按照评选比例提名推荐。并在系部内部公布征求意见。推荐申报表上报要签署意见，加盖系部公章。

各系部评选推荐比例为本学年全院任课教师（专职专任）总数的15%。（各系部具体推荐人数见附件1）
4.教务处审核

教务处对各系推荐的名单进行资格审核，报人力资源部复核，并报送院长办公会批准。

四、奖励标准

按照《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教职工奖励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武华院人 [2014]164号）标准执行。
五、时间要求

1.各系部于6月3日（第15周周五）前将《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教学质量优秀奖申报表》报教务处质量管理科。

2.学院拟定于9月10日教师节对获奖教师进行表彰。

附件:

1.各系部推荐人数

2.《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教学质量优秀奖申报表》

教务处   

2016年5月3日

附件1:
各系部推荐人数

（按专职专任任课教师总数的15%推荐）

	系     名
	本学期任课教师数
	推荐人数

	机电工程系
	40
	6

	汽车工程系
	31
	5

	信息工程系
	71
	11

	土木与建筑工程系
	47
	7

	化学与制药工程系
	26
	4

	经济与管理系
	71
	11

	人文与艺术系
	56
	8

	外语系
	46
	7

	两课部
	73
	11

	合计
	461
	70


附件2:

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教学质量优秀奖申报表

	姓 名
	
	性 别
	
	年 龄
	
	专业技术职务
	

	所在系、部
	
	讲授
课程
	
	授课班级
	

	本学年个人教学情况：
申请人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 日

	教研室

意见
	教研室主任（签字）：

年    月     日

	系、部推荐
意见
	领导（签字）：

系、部（盖章）
年     月     日

	学院

意见
	          分管院长（签字）：
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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